
邵阳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邵市生环罚 (1) (2022) 15号

李艮看：

地址 (住址): 邵东市两市塘街道三兴社区绿汀大道龙腾工业园B12栋13-14号

我局于2022年04月19日对你 (单位) 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 (单位) 实施了以下环境

违 法行为

公民身份号码： 4305211983****4989

：

你(单位)在邵东市两市塘街道三兴社区绿汀大道龙腾工业园B12栋13-14号建设EVA

花片生产项目，主要原辅材料为EVA片材、PU、数码热印纸、热转印墨水等，主要生产工艺

为EVA片材-外委复合EVA半成品-裁切-热压成型一包装一成品，根据《建设项且环境影响评

价分类管理名录(2021年版)》的规定，该项目属于第二十六项“橡胶和塑料制品业”中

“塑料制品业”的“其他”类别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，你(单位)在未进行环境

影响评价的情况下，擅自于2021年10月01日开工建设，总投资额122万元。

以上事实， 有2022年04月19日由我局提供的案件承办人执法证复印件，证明办案人

员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事实；2022年04月19日由我局制作的现场检查(勘察)笔录，证明

你《单位)项目应报批的环评文件类别为报告表，违法行为发生地点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、

项且建设进程为设备安装阶段、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的事实；2022

年04月19日由我局拍摄的现场照片(图片、影像资料)证据，证明你(单位)开工建设及

办案人员亮证执法的事实：2022年04月19日由我局制作的证据提取单，证明你(单位)

的身份、建设项且投资额的事实；2022年04月19日由我局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，证明你

(单位)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不足12个月、两年内环境违法次数为1次(含本次)、

二年内未对周边居民单位等造成不良影响(无投诉)、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擅自

开工建设及办案人员现场调查的事实等证据为凭。

你 (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

项：“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

影响登记表(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):…… (二)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，应当编

制环境影响报告表，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”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：“建设

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，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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